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培训中心95598培训系统项目单一来源采购
采购公告
（项目编号：GXTC-CZ-C-1941073）
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受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的委托，对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中心95598培训系统项目单一来源采购进行公告。
一、本次采购相关内容：
1、采购项目名称：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培训中心95598培训系统项目单一来源采购
2、资金来源：自筹
3、标段划分、采购内容及单一来源供应商：
	标段号
	标段名称
	建设单位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标段最高限价（万元）
	服务期
	到货地点
	单一来源供应商

	1
	语音系统
	培训中心
	SSC系统软件包使用授权
	路
	50
	120
	合同签订后30日内供货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北京爱朗格瑞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中心
	CTI软件包使用授权
	路
	50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CTI服务多媒体座席每普通语音座席用户使用许可
	路
	45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CTI服务多媒体座席每语音班长用户使用许可
	路
	5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SSC系统软件包
	套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IVR每通道使用许可
	路
	30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录音服务每通道使用许可
	路
	50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ISDN-PRI(30B+D)信令链路
	路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系统每通道使用许可
	路
	90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TTS引擎
	套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TTS每通道使用许可
	路
	10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AG100交换机标准主机
	路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E1数字中继接口模块（30通道）
	路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iE1接口模块（30路VoIP资源）
	路
	2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30路SIP数字网关AG30
	路
	2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精英型IP电话机（班长坐席）
	套
	50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核心控制单元：SSC软交换中心
	路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核心控制单元：ORS录音管理中心（含录音存储）
	路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培训中心
	核心控制单元：TTS（文本转语音）中心（含操作系统）
	路
	1
	
	
	培训中心教学北楼
	

	2
	信息系统开发
	培训中心
	信息系统开发
	\
	\
	60
	合同签订后45日内
	\
	北京爱朗格瑞科技有限公司


二、异议受理：
供应商对该项目的采购方式及其理由有异议的，可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过期不再受理。
三、采购文件获取：
1、采购文件售价：500元/标段
2、本项目实行在线报名和售卖采购文件。请于2019年09月19日至2019年09月23 日下午17:00，进入“国采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平台”（http://guocai.cppchina.cn）在线报名和售卖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1）具体流程为：登录平台（未注册用户请先免费注册）→查看最新招标项目→投标人报名【请务必按要求填写对应信息，并上传报名资料文件（详见4、报名时所需资料）】（如资料不全，招标人拒绝接受）→等待审核→审核通过后→线上支付标书费→投标人下载招标文件→申请开票。
平台联系电话：010-56027670、0471-6946563 (周一～周五9:00-17:00）
（2）报名单位须凭企业数字证书（CA）办理项目后续电子投标事宜，之前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需要登录“国采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平台（http://39.97.6.153:8088/login?cloudid=102）”，注册并完善资料后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东街华侨酒店18楼验核资料并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办理须知详见：http://zfcg.nmg.gov.cn/introxzzq/9487.jhtml）
3、代理公司详细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5号绿地集团中央广场蓝海大厦A座602室。
4、报名时所需资料：需提供下列资料加盖单位公章扫描件（如资料不全，采购人拒绝接收）
（1）报名表；
（2）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3）被授权人的身份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bookmark: _GoBack]四、应答文件递交方式：
（1）本项目采用远程开标方式，不接收纸质应答文件，电子应答文件请于应答截止时间之前上传到国采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平台，应答截止时间后上传的应答文件恕不接收。
（2）应答人对网上递交的应答文件应加密。如果应答人使用某个数字证书（CA）对应答文件进行了数字证书（CA）加密，需要在开标会上使用该数字证书（CA）进行现场或远程解密，才能读取或导入应答文件。
五、应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应答文件上传时间：2019年09月19日～2019年09月26日上午09:00
首次报价及应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9年09月26日上午09:00
解密时间：2019年09月26日上午09:00～上午10:00
六、解密方式及地点：
应答人（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委托人）提前45分钟抵达会场，于2019年09月26日上午09:00进行应答文件及首次报价解密，届时请应答人代表持上传文件时所用的电脑、应答时所使用的数字证书（CA证书）、身份证原件到达现场，在现场用所带电脑准备参加应答文件解密。
开标地点：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开标室。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翠柳路3号
如果截标或开标时间及地点有改变，代理机构将提前通知，逾期提交的应答文件将不予受理。
七、保证金及采购费用：
（1）根据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货物招标采购不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通知》（内电物资〔2019〕26号）的要求，本项目不收取保证金
（2）采购费用：为保证采购工作的顺利进行，采购活动所需费用的一部分，由成交单位缴纳服务费，收取办法参照内工建协（2016）17号文件执行。
（3）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竞争性磋商，每标段每家应答单位需（在购买竞争性磋商文件后，上传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前）在线向电子交易平台缴纳电子投标服务费200元.
（4）成交单位需向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招标管理部门缴纳交易服务费，交易服务费按中标金额的千分之一收费标准计取。交易服务费不足500元，按500元收取。
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信息：
开户行：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账  号：5830 2000 0181 9100 0311 31
开户行行号：304191001951
地    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翠柳路3号
八、公告发布媒体：
本次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nmgztb.com.cn）、《内蒙古产权交易网》（http://www.nmcqjy.com）、《国采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平台》（guocai.cppchina.cn）同时发布，其它媒介转发无效。
九、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机构：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地    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5号绿地集团中央广场蓝海大厦A座602室
邮    编：010098
联 系 人：付经理
联系电话：0471-4676193
邮    箱：gxzbnmg708@163.com
廉洁监督邮箱：nmdlzbgl@163.com

招商银行（只限于存入标书款和服务费）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
开户名称：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账号：4719 0141 0210 601


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0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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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报名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标段号
	

	投标人名称
	

	邮编
	

	投标人详细通讯地址
	

	联系人
	

	手机
	

	固定电话/传真
	

	E-mail（电子邮箱）
（务必填写准确）
	

	投标人开票信息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国税局备案的地址
	

	国税局备案的联系电话
	

	国税局备案的银行开户行名称
	

	国税局备案的银行开户行帐号
	

	报名资料附件
	1.若现场交标书款，请打印此表后，带此表及公告要求资料到招标代理机构。
2.我公司改用增值税电子发票，各投标人在报名时填写有效电子邮箱，以便于接收增值税电子发票，具体事项见招标文件《标书款电子发票的说明》。
3.填写的增值税涉税信息内容必须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质认定时（或后续进行信息变更时）于国税局备案的信息一致。
4.若贵单位于我公司完成上述信息登记后进行了相关信息变更，请于办理国税局信息变更后至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票前，凭更新后的证明文件至我公司办理信息变更手续。因贵单位未及时提供更新信息或提供信息有误而造成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认证等问题，由贵单位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